附件1：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的税收优惠政策操作指导

【政策内容】
对于为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房屋租金的出租人（包括国有和非国有房屋），在本年度内，按月份计算，免征减免租金对应月份的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免税金额不超过减免租金数额，免税期限不超过3个月并在本年度内申报享受。由出租人自主判别、自行申报享受本项优惠政策，并将出租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及减免租金的相关材料留存备查。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应对疫情影响加大对个体工商户扶持力度的若干意见》（辽市监联[2020]6号）第二条第五款减免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按照本文件规定执行。继续落实好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税收优惠政策。
【政策依据】
《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的实施方案》（辽发改财金〔2020〕331号）
【享受主体】
为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房屋租金的出租人。
【减免条件】
为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房屋租金的。
【执行期限】
为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本年度内减免租金的相对应的月份，按月份计算，可选择本年减免租金的3个月份内，并在本年度内享受。
【享受方式】
由出租人自主判别、自行申报享受，并将租赁合同、承租方为服务业小微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的相关材料、减免租金的相关材料等留存备查。
对于计算出的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合计金额大于减免租金数额的，出租人可自行选择分劈方式，按分劈后的数额申报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出租人符合本项免税政策，但未及时享受免征优惠的，可办理退税或者抵减以后纳税期的应纳税款。
【法律责任】
纳税人对申请享受免征优惠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对纳税人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税务机关将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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